协议编号：PA20B80CJ00277I011

商务补充协议

甲方：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同心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璋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B213室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为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的零部件供应商，根据双方约定，在乙方按照双方签订的编号为 PA19B80C00277I015的《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及甲方商务政策等供应甲方生产所需的产品外，为拓展双方未来发展空间，乙方自愿给予甲方采购折让。经过双方协商，就关于乙方的折让兑现问题，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 双方经协商同意，乙方的折让在实际开票中直接以冲减货款/红字发票的形式兑现。甲方将按照该冲减货款/红字发票后的金额向乙方支付实际开票中涉及的款项。
2、 折让计算依据
参照表1中产品零件明细的标准来计算折让额。甲方按照表1产品零件明细中的“单件折让金额”，依据甲乙双方实际业务往来中零件的数量向乙方付费（即产品零件明细表中每项总费用=单件折让金额x零件数量，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折让费用为产品零件明细表中所有项总费用之和）。
表1：产品零件明细
	序号
	零件名称
	零件号
	单件价格
（不含税）
	单件折让金额（不含税）

	1
	左外后视镜总成
	B00021251
	257.5
	823.33

	2
	右外后视镜总成
	B00021252
	257.5
	823.33


3、 协议有效期
1、 本价格有效期为自2020 年1月_1_日起的一个日历年。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国家税率调整，则不含税价格保持不变，根据新的税率调整合同标的额（价税合计金额）。
2、 双方对本协议如无任何异议，本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下一个日历年。
四、乙方依据本协议向甲方开具的发票为折让兑现的依据，因乙方开具发票引起的税务、法律方面的处罚及纠纷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乙方实际结算额以双方财务对帐单为准。
五、其他约定：
1、甲、乙双方必须认真执行该协议所列条款，若有违反，双方优先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提交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裁决。
2、本协议有明确约定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没有约定的，以双方签署编号为         《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及甲方商务政策等规定为准。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3、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双方签订的编号为 PA19B80C00277I015 的《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